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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５７８

证券简称：京能热电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３１

北京京能热电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选举第五届监事会职工代表

监事的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

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鉴于北京京能热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京能

热电”）第四届监事会届满，公司重新选举第五届监事会职工代

表监事。

根据《公司法》及《公司章程》有关规定，经公司职工民主选

举产生，选举周承忠先生、冯金艺先生为京能热电第五届监事会

职工代表监事，任期至京能热电第五届监事会届满为止。

上述职工代表监事符合《公司法》有关监事任职的资格和条

件。

特此公告。

北京京能热电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二〇一三年八月二十日

附：职工代表监事简历

周承忠，男，

１９６８

年

９

月出生，硕士研究生学历，高级工程师。

历任中国华能集团工程师，香港中国海外集团项目经理，西门子

（中国）有限公司高级项目经理，北京捷通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

理，北京国际电力开发投资公司电力建设部项目经理，北京能源

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电力能源建设部项目经理，北京京能国际

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综合管理部副经理， 北京京能国际能源股份

有限公司机关工会主席、综合管理部经理。 现任北京京能热电股

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办公室经理。

冯金艺，男，

１９６３

年

９

月出生，大学学历，高级工程师。 历任内

蒙古丰镇发电厂运行科值长，内蒙古丰镇发电厂运行科副科长、

科长，内蒙古丰镇发电厂运行副总工程师，内蒙古丰镇发电厂副

总工程师兼劳动服务公司经理，内蒙古丰镇发电厂副厂长、党委

委员，内蒙古丰镇发电厂三期扩建工程筹建副主任，内蒙古京隆

发电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 北京京桥热电有限责任公司副总

经理，北京京能热电股份有限公司工会主席。 现任北京京能热电

股份有限公司石景山热电厂工会主席。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７０７

股票简称：

＊ＳＴ

彩虹 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３１

号

彩虹显示器件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第一期短期融资券兑付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为保证本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第一期短期融资券（

１２

彩虹显示

ＣＰ００１

，债券代码：

０４１２６６００６

）兑付工作的顺

利进行，方便投资者及时领取兑付资金，现将有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本期融资券基本情况

１、

发行人

：

彩虹显示器件股份有限公司

２、

债券名称

：

彩虹显示器件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第一期短期融资券

３、

债券简称

： １２

彩虹显示

ＣＰ００１

４、

债券代码

： ０４１２６６００６

５、

发行总额

： ８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元

６、

本计息期债券利率

５．８５％

７、

到期兑付日

：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８

日

（

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

，

则顺延至其后

的第一个工作日

）

８、

本息兑付总额

： ８４６，８００，０００．００

二、兑付办法

托管在银行间市场清算所股份有限公司的债券， 其兑付资金由银行间市场清算所股份有限公司划

付至债券持有人指定的银行账户。 债券到期兑付日如遇法定节假日，则划付资金的时间相应顺延。 债券

持有人资金汇划路径变更，应在兑付前将新的资金汇划路径及时通知银行间市场清算所股份有限公司。

因债券持有人资金汇划路径变更未及时通知银行间市场清算所股份有限公司而不能及时收到资金的，

发行人及银行间市场清算所股份有限公司不承担由此产生的任何损失。

三、本次兑付相关机构

１

、发行人：彩虹显示器件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 黄勇

联系方式：

０２９－３３３３３１０９

２

、主承销商：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 田叶子

联系方式：

０７５５－２２１６６３６４

３

、托管机构：银行间市场清算所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部门：托管部

联系人： 发行岗

联系方式：

０２１－６３３２６６６２

特此公告。

彩虹显示器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八月二十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５５８

证券简称：世纪游轮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

临

０２３

重庆新世纪游轮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３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更正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因工作人员不慎， 导致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３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

临

０２２

）中“一、会议安排”下的“

６

、出席对象”中的股权登记日错误。现将相关内容予以

更正，具体如下：

更正前：

６

、出席对象（

１

）截止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３

日下午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

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本次会议并参加表决，因故不能亲自出席

会议的股东可委托代理人代为出席并参加表决，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的股东。

更正后：

６

、出席对象（

１

）截止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４

日下午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

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本次会议并参加表决，因故不能亲自出席

会议的股东可委托代理人代为出席并参加表决，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的股东。

其他未变，更正后的通知公告见附件。

由此给投资者造成的不便，公司深表歉意。

特此公告。

重庆新世纪游轮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１

日

附件：

重庆新世纪游轮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３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庆新世纪游轮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定于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６

日上午，在重庆市南岸区江南大道

８

号万达广场一栋

６

楼公司会议室，召开

２０１３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现将本次会议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会议安排

１

、会议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６

日上午

９

：

３０

开始，会期半天

２

、会议地点：重庆市南岸区江南大道

８

号万达广场一栋

６

楼公司会议室

３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４

日

４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５

、会议表决方式：现场投票表决的方式

６

、出席对象：

（

１

）截止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４

日下午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

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本次会议并参加表决，因故不能亲自出席会议的股东

可委托代理人代为出席并参加表决，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的股东。

（

２

）本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

３

）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保荐机构代表等。

二、会议审议事项

１

、审议《关于使用超募资金补充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资金缺口的议案》。

上述议案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详见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０

日刊登于《证券

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的相关公告。

三、股东大会登记方法

１

、法人股东的法定代表人出席的，凭本人身份证、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或授权委托

书、法人单位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证券账户卡办理登记；法人股东委托代理人出席

的，凭代理人的身份证、授权委托书、法人单位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证券账户卡办

理登记。

２

、自然人股东亲自出席的，凭本人身份证、证券账户卡办理登记；委托代理人出席的，

凭代理人的身份证、授权委托书、委托人的证券账户卡办理登记。

３

、出席会议股东或股东代理人应在会议召开前提前登记，登记可采取在登记地点现场

登记、传真方式登记、信函方式登记。

４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５

日上午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４

：

３０－１６

：

３０

。

５

、登记地点：重庆市南岸区江南大道

８

号万达广场

１

栋

５

层重庆新世纪游轮股份有限公

司证券部。

四、其他事项

１

、出席会议者的交通、食宿等费用自理。

２

、联系方式：

联系地址： 重庆市南岸区江南大道

８

号万达广场

１

栋

５

层重庆新世纪游轮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部

联系人：向开全

联系电话：（

０２３

）

６２３２８９９９－９９０６

联系传真：（

０２３

）

６２９４９９００

特此公告。

重庆新世纪游轮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八月二十日

附件：

重庆新世纪游轮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先生

／

女士代表本人（本单位）出席重庆新世纪游轮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

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账号： 持股数： 股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法人股东营业执照注册号码）：

被委托人姓名： 被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对下述议案表决如下（请在相应的表决意见项下划“

√

”）：

序号 审议事项

表决意见

同意 弃权 反对

１、 《

关于使用超募资金补充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资金缺口的议案

》

说明：

１

、请在“表决意见”栏相对应的“同意”或“反对”或“弃权”空格内填上“

√

”号。投

票人只能表明“同意”、“反对”或“弃权”一种意见，涂改、填写其他符号、多选或不选的表决

票无效，按弃权处理。

２

、授权委托书的有效期限为自授权委托书签署之日起至该次会议结束时止。

委托人签名： （法人股东加盖公章）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５９４

证券简称：

＊ＳＴ

国恒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４３

天津国恒铁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自查阶段性结果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根据《公司法》、《证券法》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有关信息披露的规定，根

据公司内控委员会对历史问题的自查阶段性结果， 现将天津国恒铁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公司”或“天津国恒”）相关涉诉情况公告如下：

一、中国银行海门支行票据纠纷案

（一）中国银行海门支行票据纠纷案受理的基本情况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３１

日， 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收到中国银行股份公司海门支行诉天津国恒票

据纠纷案的起诉状。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４

日法院依法受理了此案，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２８

日深圳市中级人民法

院对此案开庭审理，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１２

日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下发 《民事判决书》（

２０１２

）

深中法商初字第

６７

号。

（二）案件的基本情况

１

、原告：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门支行

住所：江苏省海门市海门镇解放中路

７０９

号

法定代表人：黄健

２

、被告：天津国恒铁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津国恒”或“公司”）

住所：天津空港物流加工区西三道

１６６

号

Ａ３

区

２２４

室

法定代表人：蔡文杰

３

、案件起因

被告天津国恒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５

日开出票号为

００１０００６３／２０３９５９１１

， 金额为

４０００

万元的商

业汇票一张，付款人为天津国恒，收款人为杭州甘浙实业有限公司，开户行为中国银行海门

支行，汇票到期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１

日。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９

日，杭州甘浙实业有限公司将上述汇票质押

给中国银行海门支行。 后因杭州甘浙实业有限公司出现重大诉讼，中国银行海门支行要求

杭州甘浙实业有限公司提前还款，但其一直未履行还款义务。汇票到期后，中国银行海门支

行依法行使票据权利，要求天津国恒付款，天津国恒以杭州甘浙实业有限公司未按规定提

供收货凭证，未提供销售发票等资料为由拒绝付款，故原告诉至深圳市中级法院要求被告

给付

４０００

万元。

４

、诉讼请求

（

１

）确认票据质押合法有效

（

２

）天津国恒给付票据款项

４０００

万元

（

３

）本案的诉讼费、保全费及其他相关费用由被告承担

（三）法院判决情况

１

、确认本案票据（编号为

００１０００６３／２０３９５９１１

的商业承兑汇票）质押合法有效。

２

、天津国恒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向中国银行海门支行兑付票据款项

４０００

万元。

如当事人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上述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延迟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

２４１８００

元，保理费

５０００

元，均由天津国恒负担。

（四）案件进展情况

根据本案件代理律师介绍，对于本诉讼的判决，公司已递交上诉材料，截至本公告日，

二审开庭日期尚未确定。

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１

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调查通知书》（编号：稽查总队调

查通字

１２１４４

号），因公司未依法披露涉诉等事项，涉嫌违反相关证券法律法规的规定，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的有关规定，决定对我公司立案调查（见公司于巨潮资讯网发布

的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６８

）。 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的立案调查尚无结果，公司将根

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的调查结果及时披露相关信息，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的调查结果，公司将追究相关当事人的责任。 公司特向广大投资者致歉。

（五）本次诉讼案件对公司本期利润产生的影响

本次诉讼对公司本期利润影响暂无法估计，公司将根据本诉讼案件进展情况及公司对

本诉讼自查情况及时披露相关信息。 敬请各位投资者谅解。

二、浦发银行和睦支行金融借款纠纷案

（一）浦发银行和睦支行金融借款纠纷案受理的基本情况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１

日， 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受理了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杭州和睦支行诉浙江圆融实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浙江圆融”）、天津国恒铁路控

股股份有限公司金融借款纠纷案，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１４

日， 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

了此案。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２

日下达《民事判决书》（【

２０１２

】浙杭商初字第

５９

号）。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１７

日，浙

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下发了《民事判决书》（【

２０１３

】浙商终字第

１９

号）。

（二）案件的基本情况

１

、原告：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和睦支行（以下简称“浦发银行”）

住所： 浙江省杭州市莫干山路

７８９

号

法定代表人：姚宇

２

、被告

１

：天津国恒铁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天津空港物流加工区西三道

１６６

号

Ａ３

区

２２４

室

法定代表人：蔡文杰

被告

２

：浙江圆融实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浙江圆融”）

住所：浙江省杭州市下城区绍兴路

１６８

号

１００１

室

法定代表人：吴宏建

３

、案件起因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６

日，原告浦发银行与浙江圆融签订《票据最高额质押合同》，约定将一张商

业汇票质押给银行。该商业承兑汇票的付款人（承兑人）为天津国恒，收款人为浙江圆融，出

票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５

日，到期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５

日，金额为人民币

４０００

万元。 该汇票作为原告

浦发银行在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６

日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５

日期内向浙江圆融连续提供的最高不超过人民币

４０００

万元主债权的质押担保。 同日，浙江圆融在上述商业承兑汇票的背书栏记载“质押”字

样并进行签章后，将该票据支付给原告浦发银行。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５

日，上述商业承兑汇票到期，

原告浦发银行按规定向天津国恒委托收款但被其拒付，为此原告浦发银行向代付行支付了

代付本金

４０００

万元及相应利息。 为此，特诉至法院。

４

、诉讼请求

（

１

） 判令浙江圆融立即偿付商业承兑汇票票据款人民币

４０００

万元， 并支付迟延利息

１２５３６８８．８９

元（暂计至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５

日），合计

４１２５３６８８．８９

元

（

２

）判令原告浦发银行有权向票据承兑人即天津国恒行使追索权，要求天津国恒履行

票据承兑责任，立即兑付票据款人民币

４０００

万元，并支付迟延利息

１２５３６８８．８９

元（暂计至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５

日），合计

４１２５３６８８．８９

元

（

３

）判令由浙江圆融、天津国恒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三）法院判决情况

１

、浙江圆融、天津国恒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浦发银行杭州和睦支行支付票据

款

４０００

万元及利息

１２５３６８８．８９

元（暂计至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５

日，此后的利息按照年利率

６．５６％

计

算至本判决确定的履行日止）。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二百二十九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２

、本案案件受理费

２４８０６８

元，由浙江圆融、天津国恒承担。

（四）案件进展情况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１７

日，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下发了《民事判决书》（【

２０１３

】浙商终字第

１９

号），

判决如下：维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２０１２

）浙杭商初字第

５９

号民事判决。 二审案件受理费

２４８０６８

元，由天津国恒负担。

据本案代理律师介绍，公司就本案正在准备申请再审。

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１

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调查通知书》（编号：稽查总队调

查通字

１２１４４

号），因公司未依法披露涉诉等事项，涉嫌违反相关证券法律法规的规定，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的有关规定，决定对我公司立案调查（见公司于巨潮资讯网发布

的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６８

）。 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的立案调查尚无结果，公司将根

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的调查结果及时披露相关信息，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的调查结果，公司将追究相关当事人的责任。 公司特向广大投资者致歉。

（五）本次诉讼案件对公司本期利润产生的影响

本次诉讼对公司本期利润影响暂无法估计，公司将根据本诉讼案件进展情况及公司对

本诉讼自查情况及时披露相关信息。 敬请各位投资者谅解。

三、杭州通铁三百万零三百七十元买卖合同纠纷案

（一）杭州通铁买卖合同纠纷案受理的基本情况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依法受理了杭州通铁实业有限公司诉天津

国恒铁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案。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３

日，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公

开开庭对本案进行审理，并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９

日下发了《民事判决书》（【

２０１１

】一中民三初字第

４３

号）。

（二）案件的基本情况

１

、原告：杭州通铁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杭州通铁”）

住所地：浙江省杭州市拱墅区石祥路

２６６

号、

１７４

号（杭州城北金属材料交易市场

３

号仓

库）。

法定代表人：王敏，执行董事

２

、被告：天津国恒铁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地：天津空港物流加工区西三道

１６６

号

Ａ３

区

２２４

室

法定代表人：蔡文杰

３

、案件起因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３１

日，本公司与杭州通铁签订了一份购销合同，杭州通铁如约发货，本公司

于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２

日签署《收、发货确认函》，确认杭州通铁已将全部货物发送。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１３

日，

杭州通铁向本公司开具了总计金额

３７５００３７０

元的增值税发票， 本公司当日支付了

７５０００００

元。至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６

日本公司合计付款

３４５０００００

元，余款

３０００３７０

元尚未付清。杭州通铁遂将

天津国恒诉至法院。

４

、诉讼请求

杭州通铁请求法院判令本公司立即支付买卖合同价款人民币

３０００３７０

元， 并支付从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１４

日起至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１

日间按

３００００３７０

元每日千分之一计得利息

８７０１０７

元、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２

日起至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６

日间按

１２０００３７０

元每日千分之一计得的利息

７９２０２４

元、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７

日起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间按

３０００３７０

元每日千分之一计得利息

５０４０６２

元，以及

支付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１

日起至生效判决确定履行届满日止，按上述合计请求金额

５１６６１９３

元每

日千分之一计得利息。

（三）法院判决情况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９

日，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判决如下：

１

、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被告天津国恒给付原告杭州通铁货款

３０００３７０

元。

２

、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被告天津国恒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给付原告

杭州通铁从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１４

日起至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１

日间以

３００００３７０

为基数计算的利息、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２

日起至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６

日间以

１２０００３７０

元为基数计算的利息、 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７

日起至本

判决确定给付支付之日止以

３０００３７０

元为基数计算的利息。

３

、驳回杭州通铁的其他诉讼请求。

上述给付事项被告天津国恒如逾期履行，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

十九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

４７９６３

元由天津国恒承担，

财产保全费

５０００

元，由原告杭州通铁负担。

（四）案件进展情况

截至本公告日，杭州通铁三百万零三百七十元买卖合同纠纷案正在执行调解中。

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１

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调查通知书》（编号：稽查总队调

查通字

１２１４４

号），因公司未依法披露涉诉等事项，涉嫌违反相关证券法律法规的规定，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的有关规定，决定对我公司立案调查（见公司于巨潮资讯网发布

的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６８

）。 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的立案调查尚无结果，公司将根

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的调查结果及时披露相关信息，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的调查结果，公司将追究相关当事人的责任。 公司特向广大投资者致歉。

（五）本次诉讼案件对公司本期利润产生的影响

本次诉讼对公司本期利润影响暂无法估计，公司将根据本诉讼案件进展情况及公司对

本诉讼自查情况及时披露相关信息。 敬请各位投资者谅解。

四、根据公司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１

日发布的公告，公司董事会已责成内部控制委员会对公司运

营中的下列问题展开自查：（

１

）募集资金使用；（

２

）法律纠纷的处理和进展情况的披露；（

３

）

信息披露是否合规；（

４

）财务处理是否严谨；（

５

）其他可能影响公司合规运营的问题。截至本

公告日，公司自查活动仍在进行中。

因公司原经办人及相关高管离职后未完整移交材料，导致部分法律文件一直欠缺。 截

至本公告日，除已公告法律纠纷，尚有部分案件无法达到临时公告的信息披露要求，公司内

控委员会未来可能发现新的未披露的历史法律纠纷。公司将积极搜集、整理相关资料，根据

自查结果及时披露相关信息，请广大投资者谅解。

五、备查文件

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

２０１２

】深中法商初字第

６７

号）

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

２０１２

】浙杭商初字第

５９

号）

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

２０１３

】浙商终字第

１９

号）

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

２０１１

】一中民三初字第

４３

号）

特此公告。

天津国恒铁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八月二十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４７４

证券简称：榕基软件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６４

福建榕基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１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已于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９

日以邮件和传真形式发出通知。

２

、会议于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０

日

１０

点在公司三楼会议室以现场和通讯相结合方式召开。

３

、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

９

名，实际出席董事

９

名。

４

、会议由董事长鲁峰先生主持，公司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证券事务代表列席了本次会议。

５

、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福建榕基软

件股份有限公司公司章程》及《福建榕基软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等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１

、审议通过《关于签订

＜

信阳榕基软件园项目投资合同书

＞

的议案》。

表决结果：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通过了本项议案。

独立董事就上述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

该议案内容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２

、审议《关于召开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表决结果：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通过了本项议案。

本次董事会结束后，公司董事会拟作为召集人，于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５

日

１０

：

００

在福建省福州市鼓楼区软件

大道

８９

号

Ａ

区

１５

座福建榕基软件股份有限公司三楼会议室召开福建榕基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三

次临时股东大会， 审议应由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相关议案， 具体范围以该次股东大会会议通知为

准。

该议案内容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三、备查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印章的 《福建榕基软件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次

会议决议》。

福建榕基软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八月二十日

证券简称：榕基软件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４７４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３１

福建榕基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订信阳榕基软件园项目投资合同书的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风险提示：

１

、本投资合同书在项目用地、优惠政策、扶持措施以及项目建设及运营所需的支持和项目报批等方

面还存在不确定性。

２

、本次投资符合《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３０

号：风险投资》的相关规定。

３

、本次投资所需资金全部使用自有资金。 本次投资不构成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

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４

、根据福建榕基软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０

日披露的《公司关于公司子公

司河南榕基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拟使用超募资金购买土地使用权的公告》中承诺：公司最近十二个月未进

行《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３０

号：风险投资》规定的风险投资，同时承诺在本次使用部分超募

资金购买土地使用权后十二个月内不进行《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３０

号：风险投资》规定的

风险投资。 公司本次投资需在上述承诺期满后召开董事会及股东会审议通过后方可实施。

５

、公司承诺在本次使用自有资金投资后十二个月内不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将募

集资金投向变更为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将超募资金永久性用于补充流动资金或者归还银行贷款。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８

日，公司和信阳市南湾湖风景区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南湾湖管委会”），本着平等、自

愿、 公平和诚信的原则， 双方就公司入驻南湾湖风景区选址投资建设运营榕基软件园项目事宜协商一

致，签署了《信阳榕基软件园项目投资框架意向协议书》，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公告《公司关于签订投资框

架意向协议书的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３２

）。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０

日，公司与南湾湖管委会签订《信阳榕基软件园项目投资合同书》（以下简称“本合同

书”），公司拟入驻南湾湖风景区选址进行建设运营榕基软件园项目，该项目重点发展软件研发、技术培

训、行业应用软件的研发及服务等。 该项目拟建设软件生产研发办公及辅助用房不低于

１０

万平方米，项

目预计总投资

６

亿元人民币。 项目建成运营后

３

—

５

年内，预计年创产值

２０

亿元人民币。

本合同书具体内容如下：

一、协议主体：

甲方：福建榕基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信阳市南湾湖风景区管理委员会

二、协议重要内容

１

、项目名称：信阳榕基软件园项目。

２

、项目位置：项目用地位于南湾湖风景区新七大道以北，风景区中学以东。 具体边界以规划部门出

具的红线图为准。

３

、项目规模：项目总占地

１３０

亩（项目净用地约

１３０

亩），项目准确占地面积以国土部门实际测绘为

准。 合同签订后由榕基公司自主对园区进行开发建设，该项目重点发展软件研发、技术培训、行业应用软

件的研发及服务等。 该项目拟建设软件生产研发办公及辅助用房不低于

１０

万平方米，项目预计总投资

６

亿元人民币。 项目建成运营后

３

—

５

年内，预计年创产值

２０

亿元人民币。

４

、该项目土地实行“净地出让”。

５

、乙方按照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以招拍挂出让方式取得该项目土地使用权。

６

、本合同签订之日起

３

个月内，乙方在南湾注册法人公司和办理税务登记，并以该公司负责该项目

具体运作，参与该项目土地揭牌，享有和承担本合同的权利和义务。

７

、本合同签订之日起且乙方资金到位后

６

个月内，甲方基本办理完规划、土地等出让手续；期间乙方

可先期开展项目用地规划、地址勘探、工程规划、环境评价、可研报告、项目立项等工作，确保在手续齐全

后立即开工建设，甲方安排专人协助乙方办理。

８

、甲方负责协调自来水、电力、燃气企业将符合使用标准的水、电、气接入乙方项目区边界；项目区

内的相关工程由乙方负责；甲方负责项目边界外的道路、绿化等基础设施配套建设，为该项目实施提供

保障。

９

、该项目用地作为甲方支持乙方发展软件信息业用地，乙方不得擅自转让该项目土地；确保该项目

用地主要用于建设软件研发、技术培训、行业应用软件的研发及服务、商务办公等生产经营性建筑物及

职工的居住和生活服务设施。 该软件园由甲乙双方负责引进企业入驻，乙方引进的企业必须是软件信息

业企业及相关企业并在甲方工商注册和税务登记，享受同等优惠条件；否则视为违约。

１０

、乙方在项目建设和建成运营期间，甲方指定专人全力搞好协调配合服务工作，乙方应依法依规

及时办理各项手续证照并合法合规建设运营，其支出费用由乙方承担，属于甲方收费的能低则低、能免

则免。

１１

、乙方该项目规划、建设须经甲方审核同意后实施；甲方有权对乙方项目的设计、施工进行监督，

对不符合园区整体规划和景观的事项有权要求乙方予以更正。

１２

、项目工期：自项目启动建设之日起计算，建设工期

３６

个月内，建成运营工期

２４

个月内，乙方必须

在该项目土地揭牌后

１

个月内启动项目建设。 自项目启动建设之日起，如出现甲乙双方认可的影响因素，

可据实顺延工期。

１３

、自本合同签订之日起计算，乙方须在约定时间内完成该项目建设投资计划并正式运营，否则本

合同优惠政策停止执行。

三、对外投资的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１

、投资的目的：

为满足上市公司经营发展的需要，建设软件研发及人才培训基地，有效提升公司的技术研发综合实

力及人才素质，吸引行业高端人才，增强公司核心竞争力，进一步巩固和提升在国内同行业的领先地位，

有利于促进公司产品与服务产品的市场拓展， 增加市场份额， 进一步增强了公司的盈利和市场竞争能

力。

２

、存在的风险：

在项目用地、优惠政策、扶持措施以及项目建设及运营所需的支持和项目报批等方面还存在不确定

性。

３

、对公司的影响：

若该项目能够顺利建成，将构建一流的软件研发及人才培训基地，加强公司的基础技术研究和高级

人才培养，进一步提升产品技术服务水平和品质，更好为客户提供优质服务，同时可以扩大公司的经营

规模，提升公司的盈利能力，推进公司实现规模化的发展战略。

五、其他

本合同书已于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０

日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审议通过，尚需获得公司股东大会

审议批准后正式生效。 股东大会能否批准存在不确定性，导致投资合同生效存在不确定性，公司将按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深圳证券交

易所有关规定，及时披露该项目的进展或变化情况，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六、备查文件

《信阳榕基软件园项目投资合同书》。

特此公告。

福建榕基软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八月二十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４７４

证券简称：榕基软件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６６

福建榕基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３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经福建榕基软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决定，定

于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５

日 （星期四）

１０

：

００

召开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现将股东大会有关事项公告如

下：

一、会议召开基本情况

１

、股东大会届次：

２０１３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２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３

、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和《福建榕基软件股份有限公司公

司章程》等规定。

４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５

日（星期四）

１０

：

００

。

５

、会议的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的方式。

６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２

日（星期一）。

７

、出席对象

（

１

）于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２

日（星期一）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

的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不能亲自出席的股东可书面委托代理人出席本次会议和参

加表决，股东委托的代理人不必是公司的股东；

（

２

）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

３

）公司保荐机构及聘请的见证律师。

８

、会议地点：福建省福州市鼓楼区软件大道

８９

号

Ａ

区

１５

座福建榕基软件股份有限公司三楼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审议《关于签订

＜

信阳榕基软件园项目投资合同书

＞

的议案》。

该项议案已经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审议通过，并于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０

日已经公告。

该议案的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和《证券时报》的公

告。

三 、现场会议登记方法

１

、登记方式：

（

１

）法人股东登记。 法人股东的法定代表人出席的，须持有股东帐户卡，加盖公司公章的营业执照复

印件，法人代表证明书和本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委托代理人出席的，还须持有法人授权委托书和出

席人身份证。

（

２

）自然人股东登记。 自然人股东出席的，须持有股东帐户卡，持股凭证及本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

续；委托代理人出席的，还须持有委托授权书和出席人身份证。

（

３

）异地股东可以书面信函或传真办理登记。

２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３

日（星期二）、（上午

９

：

００－１１

：

００

，下午

１３

：

３０－１６

：

３０

）。

３

、登记地点：福建省福州市鼓楼区软件大道

８９

号

Ａ

区

１５

座榕基软件证券部。

４

、注意事项：出席会议的股东和股东代理人请携带相关证件的原件到场。

四、其他事项

１

、本次股东大会会期半天，与会人员食宿及交通费自理。

２

、会议联系方式：

联 系 人：陈略

电 话：

０５９１－８７３０３５６９

传 真：

０５９１－８７８６２５６６

地 址：福建省福州市鼓楼区软件大道

８９

号

Ａ

区

１５

座榕基软件证券部。 （

３５０００３

）

五、备查文件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福建榕基软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八月二十日

附件一：

授 权 委 托 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公司（本人）出席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５

日召开的福建榕基软件股份有

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并代表本人对会议审议的各项议案按本授权委托书的指示进行投

票，并代为签署本次会议需要签署的相关文件。

委托人（签名或盖章）： 委托人身份证：

委托人股东帐号： 委托人持股数： 股

代理人（签名或盖章）： 代理人身份证号码：

议 案 同意 反对 弃权

关于签订

＜

信阳榕基软件园项目投资合同书

＞

的议案

日期： 年 月 日

附注：

１

、如欲投票同意议案，请在“同意”栏内相应地方填上“

√

”；如欲投票反对议案，请在“反对”栏内相

应地方填上“

√

”；如欲投票弃权议案，请在“弃权”栏内相应地方填上“

√

”。

２

、上述委托事宜的有效期限为自本授权委托书签发之日起

１５

日。

重庆联合产权交易所项目公告专栏

欲了解详细信息，请查询重庆联合产权交易所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ｑｕａｅ．ｃｏｍ

地址：重庆市渝中区民族路

１０１

号交易大厦

联系人：唐女士、颜先生 联系电话：（

０２３

）

０２３６３６２２６３８

、

０２３６３６２２３８０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总资产

（

万元

）

净资产

（

万元

）

项目简介

挂牌价

格

（

万

元

）

Ｇ３１３ＣＱ１００１４０３

阿巴嘎旗安能风

电有限责任公司

１００％

股权转让公

告

／ １０１８９．３９

标的公司注册资本

８０００

万元

，

一般经营项目

：

风力发电

；

风电项目开发

、

运营

、

维

护

；

电力设备销售

；

钢材销售

；

电力技术交流

、

咨询

，

该项目经评估值净资产为人

民币

１０１８９．３９

万元

，

按现状以不低于

１０１８９．３９

万元协议或竞价转让

。

产权转让相

关详情及资料信息

，

请详见网站

（

ｗｗｗ．ｃｑｕａｅ．ｃｏｍ

）

公告

。

联系方式

：

徐先生 联系电

话

：

１５８１１２２１１７８

１０１８９．３９

Ｇ３１３ＣＱ１００１３８９

－２

安徽省中电科贸

有限责任公司

３５％

股权

６０７７．２２ ３９８．１５

标的公司注册资本人民币

３００

万元

，

经营范围

：

电子元器件

、

五金交电

、

机械设备

、

通讯器材

、

办公设备

、

计算机及配件

、

金属材料

、

化工原料

、

陶瓷

、

日用百货销售

；

进出口业务

；

商务信息咨询服务

。

经评估总资产为人民币

６０７７．２２

万元

，

净资产为

人民币

３９８．１５

万元

，

该

３５％

股权拟按现状以不低于人民币

１２５．４３

万元协议或竞价

转让

。

项目详情见

（

ｗｗｗ．ｃｑｕａｅ．ｃｏｍ

）

网站公告

。

联系方式

：

唐先生

１８６９６６７６９１２

１２５．４３

Ｇ３１３ＣＱ１００１３９５

云南电力实验研

究院

（

集团

）

有限

公司

２８．３３％

股权

６８

，

２３１．６９ ６０

，

７５１．７７

标的公司注册资本人民币

６０００

万元

，

经营范围

：

电力高科技及相关

ＩＴ

产业产品的

研发

，

生产

、

销售及相关服务

，

对外投资

、

管理

，

咨询和服务

，

电气

，

热水动力的设

备安装

，

调试

，

检测及设计

；

煤水油及金属材料的化验分析与性能实验

，

电力技术

咨询

、

开发

、

科研培训

，

电力设备

、

仪器仪表的代购代销

，

洗洁精

（

济

）

的研制与产

销等

。

经评估总资产为人民币

６８

，

２３１．６９

万元

，

净资产为人民币

６０

，

７５１．７７

万元

，

该

２８．３３％

股权拟按现状以不低于人民币

１７２１１

万元协议或竞价转让

。

项目详情

见

ｗｗｗ．ｃｑｕａｅ．ｃｏｍ

网站公告 联系方式

：

唐先生

１８６９６６７６９１２

１７２１１

苏州市吴中区开发区碧波花园和上海金工路金桥新家园

１７

处房产整体转让 转让标的

：

１

、

上海金工路

１３３

弄

１１

号

（

金桥新家园

）

８

套房产

（

即金桥新家园

７０１

、

７０２

、

７０５

、

７０６

、

７０７

、

７０８

、

７０９

、

７１０

室

），

总建筑面积约为

：

９０４．３８

平方米

２

、

苏州市吴中区开发区碧波花园

８

套房产

、

碧波花园

１３＃

车库

（

即碧波花园

２７

幢

３０１

、

３０２

、

４０１

、

４０２

、

４０３

、

４０４

、

６０３

、

６０４

室及

１３

号车库

），

总建筑面积约为

：

６９０．８６

平方米上述转让房产信息在此不作详细披露

，

有意者可在重交所查阅标的相关资料

。

挂牌价

：

１９８４．７０３２

万元

保证金

：

５９５

万元 特别告知

：

１

、

上述房产的实际面积

、

用途

、

功能

、

房号等以房产登记部门发证为准

，

如标的房产在办理房产登记后的实际面积

、

用途

、

功能

、

房号等出

现偏差或有误

，

转让成交价不作改变

。

２

、

因房产限购相关政策原因或受让方自身原因未能完成过户手续的

，

受让方自行承担责任

，

不追索转让方任何经济利益

。

３

、

上述房产目前处于空置状态

，

不涉及优先购买权问题

。

４

、

其他详见资产评估报告

。

５

、

本项目按标的资产现状进行转让

，

意向受让方须书面承诺

：

①

同意被确定为最

终受让方后

，

在三个工作日内与转让方签署

《

实物资产交易合同

》，

于合同签署后五个工作日内一次性支付保证金外的剩余价款

；

②

同意本次标的房产交易过户所产

生的房产税

、

土地税

、

流转税

、

土地增值税

、

契税

、

印花税等相关税费按标的所在地房产交易规定执行

，

凡国家有明确规定由转

、

受让双方各自承担的相关税费由转

、

受让双方承担

，

凡国家没有明确规定的相关税费由受让方承担

。

③

已充分理解并接受本次资产转让的所有内容及程序

，

非因转让方原因所引发的风险因素

，

由受让

方自行承担

。

６

、

本项目不接受联合受让 联系电话

：

０２３－６３６２２６３８

联系人

：

唐女士

山东大成农化有限公司氯碱分厂固定资产处置项目转让公告 该项目经评估值为人民币

８００．１８

万元

，

按现状以不低于

９００

万元竞价转让

。

受让方资格条件和与转让

相关的其他条件

、

及其他披露事项等产权转让相关详情见重庆联合产权交易所网站

（

ｗｗｗ．ｃｑｕａｅ．ｃｏｍ

）

公告

。

联系电话

：

１５８１１２２１１７８

徐先生

证券代码：

６０１１１１

股票简称：中国国航 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３１

中国国际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公司债券（第二期）发行结果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２

］

１５６６

号文核准，中国国际航空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发行人”）获准向社会公开发行面值不超过人民币

１００

亿元（含

１００

亿元）的公

司债券。 中国国际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公司债券（第一期）已于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２

日成功完

成发行，发行规模为人民币

５０

亿元；本次为中国国际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公司债券（第

二期）（以下简称“本期债券”），发行规模为人民币

５０

亿元。

根据《中国国际航空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

２０１２

年公司债券（第二期）发行公告》，本期

债券发行规模为人民币

５０

亿元，每张面值为

１００

元。 本期债券

５

年期品种采取网上面向社会

公众投资者公开发行和网下面向机构投资者询价配售相结合的方式发行，

１０

年期品种采取

网下面向机构投资者配售的方式发行。 网上认购按“时间优先”的原则实时成交，网下申购

由发行人与主承销商根据簿记建档情况进行债券配售。

本期公司债券发行工作已于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０

日结束，发行情况如下：

１

、品种间回拨选择权

经发行人与主承销商共同协商， 决定行使不同期限品种间的回拨选择权，

５

年期品种

最终发行规模确定为

３５

亿元，

１０

年期品种最终发行规模确定为

１５

亿元。

２

、网上发行

本期债券

５

年期品种网上预设的发行规模占该品种初始发行规模的比例为

１％

， 即

０．２５

亿元，本期债券

１０

年期品种不设网上发行。 最终本期债券网上实际发行规模为

１６．７

万元，全

部为

５

年期品种，占本期债券发行总额的

０．００３％

。

３

、网下发行

本期债券网下预设的发行规模为

４９．７５

亿元，包括

５

年期品种

２４．７５

亿元和

１０

年期品种

２５

亿元。 最终本期债券网下实际发行规模为

４９．９９８３３

亿元，包括

５

年期品种

３４．９９８３３

亿元和

１０

年期品种

１５

亿元，占本期债券发行总额的

９９．９９７％

。

特此公告。

发行人：中国国际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牵头主承销商、簿记管理人：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瑞银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

2013年8月21日

本次公告

(2013-151)

仅反映投资账户截止

2013

年

08

月

19

日的投资单位价格

,

下一公告日为

2013

年

08

月

22

日。

信诚人寿投资连结保险各账户价格为每日在《中国证券报》及公司网站公告，如遇节假日则顺延。 详情请查询信诚人

寿全国服务电话：

4008-838-838

或登陆公司网站：

www.citic-prudential.com.cn

。 信诚人寿竭诚为您服务。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７０７

股票简称：

＊ＳＴ

彩虹 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３１

号

彩虹显示器件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第一期短期融资券兑付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为保证本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第一期短期融资券（

１２

彩虹显示

ＣＰ００１

，债券代码：

０４１２６６００６

）兑付工作的顺

利进行，方便投资者及时领取兑付资金，现将有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本期融资券基本情况

１、

发行人

：

彩虹显示器件股份有限公司

２、

债券名称

：

彩虹显示器件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第一期短期融资券

３、

债券简称

： １２

彩虹显示

ＣＰ００１

４、

债券代码

： ０４１２６６００６

５、

发行总额

： ８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元

６、

本计息期债券利率

５．８５％

７、

到期兑付日

：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８

日

（

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

，

则顺延至其后

的第一个工作日

）

８、

本息兑付总额

： ８４６，８００，０００．００

二、兑付办法

托管在银行间市场清算所股份有限公司的债券， 其兑付资金由银行间市场清算所股份有限公司划

付至债券持有人指定的银行账户。 债券到期兑付日如遇法定节假日，则划付资金的时间相应顺延。 债券

持有人资金汇划路径变更，应在兑付前将新的资金汇划路径及时通知银行间市场清算所股份有限公司。

因债券持有人资金汇划路径变更未及时通知银行间市场清算所股份有限公司而不能及时收到资金的，

发行人及银行间市场清算所股份有限公司不承担由此产生的任何损失。

三、本次兑付相关机构

１

、发行人：彩虹显示器件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 黄勇

联系方式：

０２９－３３３３３１０９

２

、主承销商：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 田叶子

联系方式：

０７５５－２２１６６３６４

３

、托管机构：银行间市场清算所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部门：托管部

联系人： 发行岗

联系方式：

０２１－６３３２６６６２

特此公告。

彩虹显示器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八月二十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５５８

证券简称：世纪游轮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

临

０２３

重庆新世纪游轮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３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更正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因工作人员不慎， 导致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３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

临

０２２

）中“一、会议安排”下的“

６

、出席对象”中的股权登记日错误。现将相关内容予以

更正，具体如下：

更正前：

６

、出席对象（

１

）截止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３

日下午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

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本次会议并参加表决，因故不能亲自出席

会议的股东可委托代理人代为出席并参加表决，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的股东。

更正后：

６

、出席对象（

１

）截止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４

日下午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

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本次会议并参加表决，因故不能亲自出席

会议的股东可委托代理人代为出席并参加表决，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的股东。

其他未变，更正后的通知公告见附件。

由此给投资者造成的不便，公司深表歉意。

特此公告。

重庆新世纪游轮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１

日

附件：

重庆新世纪游轮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３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庆新世纪游轮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定于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６

日上午，在重庆市南岸区江南大道

８

号万达广场一栋

６

楼公司会议室，召开

２０１３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现将本次会议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会议安排

１

、会议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６

日上午

９

：

３０

开始，会期半天

２

、会议地点：重庆市南岸区江南大道

８

号万达广场一栋

６

楼公司会议室

３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４

日

４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５

、会议表决方式：现场投票表决的方式

６

、出席对象：

（

１

）截止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４

日下午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

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本次会议并参加表决，因故不能亲自出席会议的股东

可委托代理人代为出席并参加表决，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的股东。

（

２

）本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

３

）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保荐机构代表等。

二、会议审议事项

１

、审议《关于使用超募资金补充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资金缺口的议案》。

上述议案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详见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０

日刊登于《证券

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的相关公告。

三、股东大会登记方法

１

、法人股东的法定代表人出席的，凭本人身份证、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或授权委托

书、法人单位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证券账户卡办理登记；法人股东委托代理人出席

的，凭代理人的身份证、授权委托书、法人单位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证券账户卡办

理登记。

２

、自然人股东亲自出席的，凭本人身份证、证券账户卡办理登记；委托代理人出席的，

凭代理人的身份证、授权委托书、委托人的证券账户卡办理登记。

３

、出席会议股东或股东代理人应在会议召开前提前登记，登记可采取在登记地点现场

登记、传真方式登记、信函方式登记。

４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５

日上午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４

：

３０－１６

：

３０

。

５

、登记地点：重庆市南岸区江南大道

８

号万达广场

１

栋

５

层重庆新世纪游轮股份有限公

司证券部。

四、其他事项

１

、出席会议者的交通、食宿等费用自理。

２

、联系方式：

联系地址： 重庆市南岸区江南大道

８

号万达广场

１

栋

５

层重庆新世纪游轮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部

联系人：向开全

联系电话：（

０２３

）

６２３２８９９９－９９０６

联系传真：（

０２３

）

６２９４９９００

特此公告。

重庆新世纪游轮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八月二十日

附件：

重庆新世纪游轮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先生

／

女士代表本人（本单位）出席重庆新世纪游轮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

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账号： 持股数： 股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法人股东营业执照注册号码）：

被委托人姓名： 被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对下述议案表决如下（请在相应的表决意见项下划“

√

”）：

序号 审议事项

表决意见

同意 弃权 反对

１、 《

关于使用超募资金补充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资金缺口的议案

》

说明：

１

、请在“表决意见”栏相对应的“同意”或“反对”或“弃权”空格内填上“

√

”号。投

票人只能表明“同意”、“反对”或“弃权”一种意见，涂改、填写其他符号、多选或不选的表决

票无效，按弃权处理。

２

、授权委托书的有效期限为自授权委托书签署之日起至该次会议结束时止。

委托人签名： （法人股东加盖公章）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５９４

证券简称：

＊ＳＴ

国恒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４３

天津国恒铁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自查阶段性结果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根据《公司法》、《证券法》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有关信息披露的规定，根

据公司内控委员会对历史问题的自查阶段性结果， 现将天津国恒铁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公司”或“天津国恒”）相关涉诉情况公告如下：

一、中国银行海门支行票据纠纷案

（一）中国银行海门支行票据纠纷案受理的基本情况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３１

日， 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收到中国银行股份公司海门支行诉天津国恒票

据纠纷案的起诉状。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４

日法院依法受理了此案，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２８

日深圳市中级人民法

院对此案开庭审理，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１２

日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下发 《民事判决书》（

２０１２

）

深中法商初字第

６７

号。

（二）案件的基本情况

１

、原告：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门支行

住所：江苏省海门市海门镇解放中路

７０９

号

法定代表人：黄健

２

、被告：天津国恒铁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津国恒”或“公司”）

住所：天津空港物流加工区西三道

１６６

号

Ａ３

区

２２４

室

法定代表人：蔡文杰

３

、案件起因

被告天津国恒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５

日开出票号为

００１０００６３／２０３９５９１１

， 金额为

４０００

万元的商

业汇票一张，付款人为天津国恒，收款人为杭州甘浙实业有限公司，开户行为中国银行海门

支行，汇票到期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１

日。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９

日，杭州甘浙实业有限公司将上述汇票质押

给中国银行海门支行。 后因杭州甘浙实业有限公司出现重大诉讼，中国银行海门支行要求

杭州甘浙实业有限公司提前还款，但其一直未履行还款义务。汇票到期后，中国银行海门支

行依法行使票据权利，要求天津国恒付款，天津国恒以杭州甘浙实业有限公司未按规定提

供收货凭证，未提供销售发票等资料为由拒绝付款，故原告诉至深圳市中级法院要求被告

给付

４０００

万元。

４

、诉讼请求

（

１

）确认票据质押合法有效

（

２

）天津国恒给付票据款项

４０００

万元

（

３

）本案的诉讼费、保全费及其他相关费用由被告承担

（三）法院判决情况

１

、确认本案票据（编号为

００１０００６３／２０３９５９１１

的商业承兑汇票）质押合法有效。

２

、天津国恒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向中国银行海门支行兑付票据款项

４０００

万元。

如当事人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上述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延迟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

２４１８００

元，保理费

５０００

元，均由天津国恒负担。

（四）案件进展情况

根据本案件代理律师介绍，对于本诉讼的判决，公司已递交上诉材料，截至本公告日，

二审开庭日期尚未确定。

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１

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调查通知书》（编号：稽查总队调

查通字

１２１４４

号），因公司未依法披露涉诉等事项，涉嫌违反相关证券法律法规的规定，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的有关规定，决定对我公司立案调查（见公司于巨潮资讯网发布

的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６８

）。 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的立案调查尚无结果，公司将根

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的调查结果及时披露相关信息，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的调查结果，公司将追究相关当事人的责任。 公司特向广大投资者致歉。

（五）本次诉讼案件对公司本期利润产生的影响

本次诉讼对公司本期利润影响暂无法估计，公司将根据本诉讼案件进展情况及公司对

本诉讼自查情况及时披露相关信息。 敬请各位投资者谅解。

二、浦发银行和睦支行金融借款纠纷案

（一）浦发银行和睦支行金融借款纠纷案受理的基本情况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１

日， 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受理了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杭州和睦支行诉浙江圆融实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浙江圆融”）、天津国恒铁路控

股股份有限公司金融借款纠纷案，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１４

日， 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

了此案。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２

日下达《民事判决书》（【

２０１２

】浙杭商初字第

５９

号）。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１７

日，浙

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下发了《民事判决书》（【

２０１３

】浙商终字第

１９

号）。

（二）案件的基本情况

１

、原告：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和睦支行（以下简称“浦发银行”）

住所： 浙江省杭州市莫干山路

７８９

号

法定代表人：姚宇

２

、被告

１

：天津国恒铁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天津空港物流加工区西三道

１６６

号

Ａ３

区

２２４

室

法定代表人：蔡文杰

被告

２

：浙江圆融实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浙江圆融”）

住所：浙江省杭州市下城区绍兴路

１６８

号

１００１

室

法定代表人：吴宏建

３

、案件起因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６

日，原告浦发银行与浙江圆融签订《票据最高额质押合同》，约定将一张商

业汇票质押给银行。该商业承兑汇票的付款人（承兑人）为天津国恒，收款人为浙江圆融，出

票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５

日，到期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５

日，金额为人民币

４０００

万元。 该汇票作为原告

浦发银行在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６

日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５

日期内向浙江圆融连续提供的最高不超过人民币

４０００

万元主债权的质押担保。 同日，浙江圆融在上述商业承兑汇票的背书栏记载“质押”字

样并进行签章后，将该票据支付给原告浦发银行。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５

日，上述商业承兑汇票到期，

原告浦发银行按规定向天津国恒委托收款但被其拒付，为此原告浦发银行向代付行支付了

代付本金

４０００

万元及相应利息。 为此，特诉至法院。

４

、诉讼请求

（

１

） 判令浙江圆融立即偿付商业承兑汇票票据款人民币

４０００

万元， 并支付迟延利息

１２５３６８８．８９

元（暂计至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５

日），合计

４１２５３６８８．８９

元

（

２

）判令原告浦发银行有权向票据承兑人即天津国恒行使追索权，要求天津国恒履行

票据承兑责任，立即兑付票据款人民币

４０００

万元，并支付迟延利息

１２５３６８８．８９

元（暂计至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５

日），合计

４１２５３６８８．８９

元

（

３

）判令由浙江圆融、天津国恒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三）法院判决情况

１

、浙江圆融、天津国恒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浦发银行杭州和睦支行支付票据

款

４０００

万元及利息

１２５３６８８．８９

元（暂计至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５

日，此后的利息按照年利率

６．５６％

计

算至本判决确定的履行日止）。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二百二十九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２

、本案案件受理费

２４８０６８

元，由浙江圆融、天津国恒承担。

（四）案件进展情况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１７

日，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下发了《民事判决书》（【

２０１３

】浙商终字第

１９

号），

判决如下：维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２０１２

）浙杭商初字第

５９

号民事判决。 二审案件受理费

２４８０６８

元，由天津国恒负担。

据本案代理律师介绍，公司就本案正在准备申请再审。

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１

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调查通知书》（编号：稽查总队调

查通字

１２１４４

号），因公司未依法披露涉诉等事项，涉嫌违反相关证券法律法规的规定，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的有关规定，决定对我公司立案调查（见公司于巨潮资讯网发布

的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６８

）。 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的立案调查尚无结果，公司将根

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的调查结果及时披露相关信息，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的调查结果，公司将追究相关当事人的责任。 公司特向广大投资者致歉。

（五）本次诉讼案件对公司本期利润产生的影响

本次诉讼对公司本期利润影响暂无法估计，公司将根据本诉讼案件进展情况及公司对

本诉讼自查情况及时披露相关信息。 敬请各位投资者谅解。

三、杭州通铁三百万零三百七十元买卖合同纠纷案

（一）杭州通铁买卖合同纠纷案受理的基本情况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依法受理了杭州通铁实业有限公司诉天津

国恒铁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案。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３

日，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公

开开庭对本案进行审理，并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９

日下发了《民事判决书》（【

２０１１

】一中民三初字第

４３

号）。

（二）案件的基本情况

１

、原告：杭州通铁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杭州通铁”）

住所地：浙江省杭州市拱墅区石祥路

２６６

号、

１７４

号（杭州城北金属材料交易市场

３

号仓

库）。

法定代表人：王敏，执行董事

２

、被告：天津国恒铁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地：天津空港物流加工区西三道

１６６

号

Ａ３

区

２２４

室

法定代表人：蔡文杰

３

、案件起因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３１

日，本公司与杭州通铁签订了一份购销合同，杭州通铁如约发货，本公司

于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２

日签署《收、发货确认函》，确认杭州通铁已将全部货物发送。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１３

日，

杭州通铁向本公司开具了总计金额

３７５００３７０

元的增值税发票， 本公司当日支付了

７５０００００

元。至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６

日本公司合计付款

３４５０００００

元，余款

３０００３７０

元尚未付清。杭州通铁遂将

天津国恒诉至法院。

４

、诉讼请求

杭州通铁请求法院判令本公司立即支付买卖合同价款人民币

３０００３７０

元， 并支付从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１４

日起至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１

日间按

３００００３７０

元每日千分之一计得利息

８７０１０７

元、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２

日起至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６

日间按

１２０００３７０

元每日千分之一计得的利息

７９２０２４

元、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７

日起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间按

３０００３７０

元每日千分之一计得利息

５０４０６２

元，以及

支付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１

日起至生效判决确定履行届满日止，按上述合计请求金额

５１６６１９３

元每

日千分之一计得利息。

（三）法院判决情况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９

日，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判决如下：

１

、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被告天津国恒给付原告杭州通铁货款

３０００３７０

元。

２

、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被告天津国恒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给付原告

杭州通铁从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１４

日起至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１

日间以

３００００３７０

为基数计算的利息、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２

日起至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６

日间以

１２０００３７０

元为基数计算的利息、 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７

日起至本

判决确定给付支付之日止以

３０００３７０

元为基数计算的利息。

３

、驳回杭州通铁的其他诉讼请求。

上述给付事项被告天津国恒如逾期履行，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

十九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

４７９６３

元由天津国恒承担，

财产保全费

５０００

元，由原告杭州通铁负担。

（四）案件进展情况

截至本公告日，杭州通铁三百万零三百七十元买卖合同纠纷案正在执行调解中。

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１

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调查通知书》（编号：稽查总队调

查通字

１２１４４

号），因公司未依法披露涉诉等事项，涉嫌违反相关证券法律法规的规定，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的有关规定，决定对我公司立案调查（见公司于巨潮资讯网发布

的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６８

）。 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的立案调查尚无结果，公司将根

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的调查结果及时披露相关信息，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的调查结果，公司将追究相关当事人的责任。 公司特向广大投资者致歉。

（五）本次诉讼案件对公司本期利润产生的影响

本次诉讼对公司本期利润影响暂无法估计，公司将根据本诉讼案件进展情况及公司对

本诉讼自查情况及时披露相关信息。 敬请各位投资者谅解。

四、根据公司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１

日发布的公告，公司董事会已责成内部控制委员会对公司运

营中的下列问题展开自查：（

１

）募集资金使用；（

２

）法律纠纷的处理和进展情况的披露；（

３

）

信息披露是否合规；（

４

）财务处理是否严谨；（

５

）其他可能影响公司合规运营的问题。截至本

公告日，公司自查活动仍在进行中。

因公司原经办人及相关高管离职后未完整移交材料，导致部分法律文件一直欠缺。 截

至本公告日，除已公告法律纠纷，尚有部分案件无法达到临时公告的信息披露要求，公司内

控委员会未来可能发现新的未披露的历史法律纠纷。公司将积极搜集、整理相关资料，根据

自查结果及时披露相关信息，请广大投资者谅解。

五、备查文件

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

２０１２

】深中法商初字第

６７

号）

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

２０１２

】浙杭商初字第

５９

号）

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

２０１３

】浙商终字第

１９

号）

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

２０１１

】一中民三初字第

４３

号）

特此公告。

天津国恒铁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八月二十日

重庆联合产权交易所项目公告专栏

欲了解详细信息，请查询重庆联合产权交易所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ｑｕａｅ．ｃｏｍ

地址：重庆市渝中区民族路

１０１

号交易大厦

联系人：唐女士、颜先生 联系电话：（

０２３

）

０２３６３６２２６３８

、

０２３６３６２２３８０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总资产

（

万元

）

净资产

（

万元

）

项目简介

挂牌价

格

（

万

元

）

Ｇ３１３ＣＱ１００１４０３

阿巴嘎旗安能风

电有限责任公司

１００％

股权转让公

告

／ １０１８９．３９

标的公司注册资本

８０００

万元

，

一般经营项目

：

风力发电

；

风电项目开发

、

运营

、

维

护

；

电力设备销售

；

钢材销售

；

电力技术交流

、

咨询

，

该项目经评估值净资产为人

民币

１０１８９．３９

万元

，

按现状以不低于

１０１８９．３９

万元协议或竞价转让

。

产权转让相

关详情及资料信息

，

请详见网站

（

ｗｗｗ．ｃｑｕａｅ．ｃｏｍ

）

公告

。

联系方式

：

徐先生 联系电

话

：

１５８１１２２１１７８

１０１８９．３９

Ｇ３１３ＣＱ１００１３８９

－２

安徽省中电科贸

有限责任公司

３５％

股权

６０７７．２２ ３９８．１５

标的公司注册资本人民币

３００

万元

，

经营范围

：

电子元器件

、

五金交电

、

机械设备

、

通讯器材

、

办公设备

、

计算机及配件

、

金属材料

、

化工原料

、

陶瓷

、

日用百货销售

；

进出口业务

；

商务信息咨询服务

。

经评估总资产为人民币

６０７７．２２

万元

，

净资产为

人民币

３９８．１５

万元

，

该

３５％

股权拟按现状以不低于人民币

１２５．４３

万元协议或竞价

转让

。

项目详情见

（

ｗｗｗ．ｃｑｕａｅ．ｃｏｍ

）

网站公告

。

联系方式

：

唐先生

１８６９６６７６９１２

１２５．４３

Ｇ３１３ＣＱ１００１３９５

云南电力实验研

究院

（

集团

）

有限

公司

２８．３３％

股权

６８

，

２３１．６９ ６０

，

７５１．７７

标的公司注册资本人民币

６０００

万元

，

经营范围

：

电力高科技及相关

ＩＴ

产业产品的

研发

，

生产

、

销售及相关服务

，

对外投资

、

管理

，

咨询和服务

，

电气

，

热水动力的设

备安装

，

调试

，

检测及设计

；

煤水油及金属材料的化验分析与性能实验

，

电力技术

咨询

、

开发

、

科研培训

，

电力设备

、

仪器仪表的代购代销

，

洗洁精

（

济

）

的研制与产

销等

。

经评估总资产为人民币

６８

，

２３１．６９

万元

，

净资产为人民币

６０

，

７５１．７７

万元

，

该

２８．３３％

股权拟按现状以不低于人民币

１７２１１

万元协议或竞价转让

。

项目详情

见

ｗｗｗ．ｃｑｕａｅ．ｃｏｍ

网站公告 联系方式

：

唐先生

１８６９６６７６９１２

１７２１１

苏州市吴中区开发区碧波花园和上海金工路金桥新家园

１７

处房产整体转让 转让标的

：

１

、

上海金工路

１３３

弄

１１

号

（

金桥新家园

）

８

套房产

（

即金桥新家园

７０１

、

７０２

、

７０５

、

７０６

、

７０７

、

７０８

、

７０９

、

７１０

室

），

总建筑面积约为

：

９０４．３８

平方米

２

、

苏州市吴中区开发区碧波花园

８

套房产

、

碧波花园

１３＃

车库

（

即碧波花园

２７

幢

３０１

、

３０２

、

４０１

、

４０２

、

４０３

、

４０４

、

６０３

、

６０４

室及

１３

号车库

），

总建筑面积约为

：

６９０．８６

平方米上述转让房产信息在此不作详细披露

，

有意者可在重交所查阅标的相关资料

。

挂牌价

：

１９８４．７０３２

万元

保证金

：

５９５

万元 特别告知

：

１

、

上述房产的实际面积

、

用途

、

功能

、

房号等以房产登记部门发证为准

，

如标的房产在办理房产登记后的实际面积

、

用途

、

功能

、

房号等出

现偏差或有误

，

转让成交价不作改变

。

２

、

因房产限购相关政策原因或受让方自身原因未能完成过户手续的

，

受让方自行承担责任

，

不追索转让方任何经济利益

。

３

、

上述房产目前处于空置状态

，

不涉及优先购买权问题

。

４

、

其他详见资产评估报告

。

５

、

本项目按标的资产现状进行转让

，

意向受让方须书面承诺

：

①

同意被确定为最

终受让方后

，

在三个工作日内与转让方签署

《

实物资产交易合同

》，

于合同签署后五个工作日内一次性支付保证金外的剩余价款

；

②

同意本次标的房产交易过户所产

生的房产税

、

土地税

、

流转税

、

土地增值税

、

契税

、

印花税等相关税费按标的所在地房产交易规定执行

，

凡国家有明确规定由转

、

受让双方各自承担的相关税费由转

、

受让双方承担

，

凡国家没有明确规定的相关税费由受让方承担

。

③

已充分理解并接受本次资产转让的所有内容及程序

，

非因转让方原因所引发的风险因素

，

由受让

方自行承担

。

６

、

本项目不接受联合受让 联系电话

：

０２３－６３６２２６３８

联系人

：

唐女士

山东大成农化有限公司氯碱分厂固定资产处置项目转让公告 该项目经评估值为人民币

８００．１８

万元

，

按现状以不低于

９００

万元竞价转让

。

受让方资格条件和与转让

相关的其他条件

、

及其他披露事项等产权转让相关详情见重庆联合产权交易所网站

（

ｗｗｗ．ｃｑｕａｅ．ｃｏｍ

）

公告

。

联系电话

：

１５８１１２２１１７８

徐先生

证券代码：

６０１１１１

股票简称：中国国航 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３１

中国国际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公司债券（第二期）发行结果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２

］

１５６６

号文核准，中国国际航空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发行人”）获准向社会公开发行面值不超过人民币

１００

亿元（含

１００

亿元）的公

司债券。 中国国际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公司债券（第一期）已于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２

日成功完

成发行，发行规模为人民币

５０

亿元；本次为中国国际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公司债券（第

二期）（以下简称“本期债券”），发行规模为人民币

５０

亿元。

根据《中国国际航空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

２０１２

年公司债券（第二期）发行公告》，本期

债券发行规模为人民币

５０

亿元，每张面值为

１００

元。 本期债券

５

年期品种采取网上面向社会

公众投资者公开发行和网下面向机构投资者询价配售相结合的方式发行，

１０

年期品种采取

网下面向机构投资者配售的方式发行。 网上认购按“时间优先”的原则实时成交，网下申购

由发行人与主承销商根据簿记建档情况进行债券配售。

本期公司债券发行工作已于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０

日结束，发行情况如下：

１

、品种间回拨选择权

经发行人与主承销商共同协商， 决定行使不同期限品种间的回拨选择权，

５

年期品种

最终发行规模确定为

３５

亿元，

１０

年期品种最终发行规模确定为

１５

亿元。

２

、网上发行

本期债券

５

年期品种网上预设的发行规模占该品种初始发行规模的比例为

１％

， 即

０．２５

亿元，本期债券

１０

年期品种不设网上发行。 最终本期债券网上实际发行规模为

１６．７

万元，全

部为

５

年期品种，占本期债券发行总额的

０．００３％

。

３

、网下发行

本期债券网下预设的发行规模为

４９．７５

亿元，包括

５

年期品种

２４．７５

亿元和

１０

年期品种

２５

亿元。 最终本期债券网下实际发行规模为

４９．９９８３３

亿元，包括

５

年期品种

３４．９９８３３

亿元和

１０

年期品种

１５

亿元，占本期债券发行总额的

９９．９９７％

。

特此公告。

发行人：中国国际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牵头主承销商、簿记管理人：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瑞银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

2013年8月21日

本次公告

(2013-151)

仅反映投资账户截止

2013

年

08

月

19

日的投资单位价格

,

下一公告日为

2013

年

08

月

22

日。

信诚人寿投资连结保险各账户价格为每日在《中国证券报》及公司网站公告，如遇节假日则顺延。 详情请查询信诚人

寿全国服务电话：

4008-838-838

或登陆公司网站：

www.citic-prudential.com.cn

。 信诚人寿竭诚为您服务。

� 账户类别 账户设立日

优选全债投资账户（原债券投资账户） 2001年5月15日

稳健配置投资账户（原增值投资账户） 2001年5月15日

成长先锋投资账户（原基金投资账户） 2001年9月18日

现金增利投资账户（原稳健增长投资账户） 2005年3月25日

平衡增长投资账户 2007年5月18日

策略成长投资账户 2007年5月18日

积极成长投资账户 2007年5月18日

打新立稳投资账户 2010年6月25日

季季长红利投资账户 2010年6月25日

信诚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投资连结保险投资单位价格公告

单位价格

15.14948�

16.62416�

25.12141�

11.90800�

9.47404�

11.27679�

9.34159�

9.93907�

8.07871

受委托， 拍卖公司定于 2013 年 9 月 11 日 10 点在江阴市环城东路 69 号三楼

南（中国银行东面弄底）举行拍卖会。

一、拍卖标的：江苏江阴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3815311 股股权。

二、咨询及看样： 即日起接受咨询看样。

三、竞买登记：竞买人必须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

会中资商业银行行政许可事项实施办法》中有关银行股东相关规定。 符合条件的

竞买人于 2013 年 9 月 10 日 15 点前将 200 万元保证金交至法院指定账户 （收款

人：江阴市人民法院；开户行：农行广场办；账号：643601040001123）并持有效证件及

缴款凭证至拍卖公司办理竞买登记手续（登记截止时间 2013年 9月 10日 16时）。

四、联系方式：

江苏省金桥拍卖有限公司：

江阴市环城东路 69号三楼南（中国银行东面弄底） 0510-86822713��邱小姐

无锡华东拍卖行有限公司：

江阴市朝阳路 55号（民建大厦）西单元 6楼 0510-86835922��黄小姐

江苏中山汇金拍卖有限公司：

江阴市健康路 52-1号 3-4 楼 13812190156�史先生

江阴市人民法院监督电话：0510-86849307

联 合 拍 卖 公 告


